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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案情

A公司向B公司供货，双方未约定B公司的付款时间。

2015年9月28日，B公司在最后一张供货单上签字。

2015年11月30日，B公司向A公司支付部分货款，之后未再支付。

2019年11月22日，A公司提起诉讼向B公司追讨剩余货款，B公司称诉讼时效已过
。

双方在诉讼中均认可除本次诉讼外，A公司未向B公司主张过货款。

本案中，双方未对付款时间作出约定，也不能通过补充合同或者解释合同确定期限
。

根据民法典
第602条，买卖合同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补救方式与一般规定一致，即卖方可以随
时要求买方履行，但应给予必要的准备期限。

民法典第602条 当事人没有约定标的物的交付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，适用本法第
五百一十条、第五百一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。

但本案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，应当适用合同法
。而合同法中买卖合同与一般规定中履行期限不明的补救方式不同，导致了法律适
用上的困惑。根据合同法第62条（总则部分）的规定，A公司可以随时要求B公司
付款；根据合同法第161条（分则买卖合同部分）的规定，B公司应当在收到货物之
时付款。

合同法第62条 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，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
不能确定的，适用下列规定：

…………

（四）履行期限不明确的，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，但
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。

……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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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1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。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
确，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，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
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。

那么问题是，支付货款的诉讼时效应当从何时起算？

案件审理中，有观点认为，A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。理由是，根据法
律规定，在无法确定付款时间的情况下，买方应当在收到货物或者在提取货物单证
的同时支付。

本案而言，B公司应当在A公司交付货物的同时进行付款，因此付款时间应当为B公
司最后一次在供货单上签字的时间，即2015年9月28日，此时诉讼时效也开始起算
。但B公司之后又支付了货款，造成诉讼时效中断
，诉讼时效自该时点即2015年11月30日重新起算。截至2019年11月22日A公司起
诉时，已经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。

我们认为，现行的民法典已将合同法的总则与买卖合同的特殊规定统一起来，民法
典生效后，卖方不再享有选择即时履行还是随时履行的权利，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也
不存在争议。

但对于民法典生效前发生的此类纠纷，需要明确合同法中即时履行与随时履行的条
款性质、准确把握履行期限与诉讼时效的关系，并正确发挥诉讼时效的制度作用。

本案中，A公司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。

① 履行期限约定不明时，确定期限属于卖方的权利而非义务

买卖合同未约定履行期限或约定不明时，填补合同空白的顺序是先协议补充，补充
不成的，按照交易习惯或合同有关条款进行确定。仍然无法确定的，债务人可以随
时履行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。对于买卖合
同，合同法第161条对履行时间作了例外规定，即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
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。该规定基于的是买卖合同惯例，很多国家也有类似规定
。需要明确的是，本条赋予了卖方在交付货物时要求买方立即付款的权利，但并非
让卖方必须在该时点主张权利。

② 应正确认识履行期限与诉讼时效起算点的关系

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。一般来说，履行期限
届满，即可推理权利人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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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权利受到损害，此时的合同履行期限
与诉讼时效起算点是同一时点。但在履行期限不明确时，权利人不能明确知道权利
是否受损，诉讼时效并不必然起算。唯有权利人明确主张权利且知悉权利受损时，
起算诉讼时效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设计意图。在买卖合同中，也应持如此观念，
卖方可以选择要求买方即时履行或在交付货物或单据的同时履行，诉讼时效应在卖
方明确履行期限后方能确定。若在卖方没有主张权利时，直接按照合同法第161条
规定，以交货时点作为履行期限届满的时点，实际上变相剥夺了卖方的选择履行期
限的权利，有悖于意思自治原则。

实践中，基于买方市场
与维护客户关系的考虑，卖方往往很少选择要求买方立即付款，而是默许对买方予
以宽限。在此情况下，司法若强行介入取代当事人的意志，对于买卖合同双方而言
都是不当限制，降低了交易的灵活性，有违商法促进交易的原则。

③ 准确把握诉讼时效的司法导向

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在追求交易安全的同时，立法者也开始注重交易的快捷与效
率，在诉讼时效法律制度发展的过程中，始终在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两个价值目标
之间进行平衡。诉讼时效旨在敦促怠于行权的权利人，而不是让欠债不还的行为合
法化，因此在审判实务中，对诉讼时效的认定一般从宽把握。本案中，A公司自身
并无过错，也未怠于主张权利。因此，应当认定诉讼时效起算点为A公司主张权利
之日。“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”的规则是法律尊重交易惯例赋予卖方的权利，不宜
在当事人未有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，以交货之日起算诉讼时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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